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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子計畫在參加張維安院長主持之天弓計畫之前，原為向客委會申請專題研

究計畫《產業與族群》，所預定的第 3 年計畫。在前二年度，有關臺灣歷史上的

樟腦業與客家人的關係，分別就清代、日治時代進行研究，本子計畫則以戰後臺

灣樟腦業的消失與客家人為主題進行研究。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已依照進度完成研究計畫。  

二、預算支用情形：已依照預算執行完畢。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對戰後臺灣製腦業衰退之原因及與客家族群之關係，已釐

清其原因，同時已對參與本計畫之學生給予相關方面的訓練並獲得一定的成效。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無 

三、建議事項：無 

四、結論： 臺灣歷史上的產業興衰，若加入族群因素去思考與研究，所描

繪出來的臺灣歷史圖像與一般所認知之臺灣歷史極為不同，爾後應有更多這類觀

點之研究。 

 

肆、研究成果論文全文 

前言 

    遠自荷蘭東印度公司以臺灣為貿易據點，對中國及日本進行貿易伊始，從《熱

蘭遮城日記》即可看到樟腦已經是國際貿易的商品之一。進入清代臺灣時期之後，

如《東瀛識略》對樟腦有「乃老樟根株煎取汁液為之。本草註，言出韶州、漳州，

故一名韶腦。今漳、韶均無，獨出彰化、淡水」之記載。不過，如伊能嘉矩依《臺

灣外記》所見，臺灣製腦技術的出現，可能早在明代中葉鄭芝龍於東亞海域活動

之時期1，而且極可能傳自韶州、漳州，只是進入清代之後，臺灣成為中國重要

的樟腦產地。 

    從 1860 年代臺灣門戶開放，對外展開國際貿易，樟腦便是重要商品，臺灣

的製腦業自此開始有興衰起伏的變遷，直到戰後 1960 年代臺灣當局關閉樟腦廠，

                                                 
1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卷(東京：刀江書院，1965 年 10 月)6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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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公營製腦業，前後也有一世紀以上的歷史。如今，曾經為世界最重要的臺灣

製腦業，幾乎已然無法在可見的歷史遺跡或是人們共通的歷史記憶留下蛛絲馬跡，

遑論此一世紀以上的臺灣製腦業在臺灣史所具有意義以及臺灣客家族群於其間

所扮演的歷史性角色。 

 

第一節 二戰結束前的台灣樟腦製造與客家群 

 

    清代臺灣的製腦技術根據《噶瑪蘭廳志》（1852、咸豐 2 年）可知 「其法以

樟木切片，井水浸三日夜入鍋煎之。用柳木頻攪，待汁減柳上有霜，濾其滓，傾

之入盆，經宿成塊，仍以清水浸之，方不縮化」，所言內容尚與《本草綱目》大

致相同。《淡水廳志》 （1871、同治 10 年）所記載 「樟木擇其堅實，削小片置

鐵鍋中，以甑囊盛水其中，用瓷缸蓋上，火蒸一晝夜，氣升如粉」，顯然進一步

的發展。然而近 100 年的臺灣製腦技術除了來自對岸中國系統的技術外，還有日

本江戶時代開展的土佐系統的技術。實際上，日治時期進入臺灣的土佐系統技術，

可說逐漸取代清代臺灣原有的製腦技術，特別是在熬製方面的效率，因日系技術

的引進而有所提升。 

    自清代已降至戰後的臺灣樟腦產業，可說是因應海外市場的需求而發展，然

後就臺灣歷史的觀點而言，尚牽涉到原漢、閩客等族群關係，以及國家權力的介

入與宰制等問題。因此，原住民、客家人、隘勇、隘線、專賣等詞，成為臺灣樟

腦業史的重要關鍵字。 

    如果從海關報告書看清末臺灣開埠之後的樟腦產銷情形，可說 1873 年銷往

香港的數量開始超過銷往廈門的數量。此意味著經由香港連結的西歐市場，成為

支持臺灣樟腦生產的主要力量。西歐各國對樟腦的需求增加，又與無煙火藥、賽

璐珞的發明有關。亦可知道臺灣樟腦在香港的行情，不僅受到日本樟腦競爭而有

所起伏，島內樟腦的生產情形，更為不可忽視的決定性因素。1881-1885 年的五

年之間的產量驟減，就是起因於原住民激烈的抵抗2。 

    製造樟腦從確保樟林開始，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官員所見的情形，是業者先

委託通曉原住民語言的客家人前往樟樹繁殖之處，查定確切地點位置與數量，然

                                                 
2 海關報告歷年年版 Tamsui 部分。 

http://blog.udn.com/tel2366/404568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3%BD%E7%92%90%E7%8F%9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3%BD%E7%92%90%E7%8F%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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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向當地原住民首長進行採樟之報酬。所謂的報酬，多為鹽、布、豬、火藥、鉛

等物3。 

    日治初期臺灣重要的樟腦產製，受洋商資金的控制，1896 年左右臺灣中部，

如林杞埔、埔里地區的全部，以及苗栗地區的大半腦灶，由總部設於臺北的魯麟

洋行、公泰洋行所掌握4。甚至霧峰林家亦有曾皆受洋行預付金的記錄5。臺灣總

督府為取得樟腦的利益，驅逐洋商勢在必行。 

    《臺灣樟腦專賣志》說明樟腦被列為專賣的理由，首先是價格，在投機者的

炒作下，價格不穩定。其次是原料，主要是記取明治建政以後開始濫伐樟樹的教

訓。其三是外商，臺灣總督府執意回收不屬外商權益。其四是品質，係鑒於業者

有摻合異物增加重量等情事6。 

    臺灣總督府的專賣制度主要對象為粗製樟腦，以「賠償金」收購山區產製的

樟腦，至於實際的製腦過程，未有進一步的干涉或規範。洋商的勢力雖明顯被驅

逐在樟腦的產銷之外，然而製腦方面，山場的製造者的利益則未必受到立即的影

響，而此亦給予日本樟腦業者介入的空間。 

    根據辻隆道《土佐の林業年表》（1996 年）可知土佐藩於 1752 年開始製造

樟腦， 自 1854 年以降時期開始，製腦業在土佐各地普及。1866 年土佐藩的後

藤象二郎、九反田東端創設開成館製造樟腦再販售到長崎，以資軍艦的購入。三

菱創始人岩崎彌太郎最初經營開成館的前身－土佐商會，即是出售樟腦到長崎7。

甲午戰後來到臺灣從事製腦業之日本人，有許多即為土佐出身，如小松楠彌。 

    臺灣樟腦專賣制度的最後確立，必須等到 1903 年 6 月日本政府公告法律第

5 號「粗製樟腦樟腦油專賣法」，將台灣產與日本產的樟腦全部納入管制範圍內

後才算完成。根據該法的規定，業者必須將製品全部繳納給政府（第 2 條），再

取得相應的賠償金（第 3 條），而且產製過程受政府的監督（第 6 條）8。 

                                                 
3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臺灣產業調查錄》(1896 年 3 月)143 頁。不過，南庄地區尚有「山工銀」的項目(伊能嘉矩

《臺灣蕃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 年 3 月，467 頁)。 
4 《殖產報文》第一卷第二冊(臺北：臺灣總督府，1896 年)56-67 頁。 
5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1924 年 12 月)9 頁。 
6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1924 年 12 月)47-48 頁。 
7 辻隆道《土佐の林業年表》（高知：作者自行發行出版，1996 年 9 月）32 頁。 
8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1924 年 12 月)72-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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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樟腦業者很早即進入臺灣，尋求新的商機，其背後存在著日本樟腦業

因樟樹採伐將盡，面臨無腦可製的現實問題。在眾多日本樟腦商人當中，值得一

提的是鈴木商店9。 

    鈴木商店的創始人為鈴木岩治郎，出生於 1841（天保 12）年，為武州川越

藩下級武士鈴木德治郎之次子。幼年家中一貧如洗，依其兄長建議，前往長崎當

「和菓子」學徒，學成返鄉途中，落腳於 1867（慶應 3）年開埠的神戶港，成為

貿易商「辰巳屋」在神戶的辦事處雇員。「辰巳屋」除皮件之外，亦與中國人交

易砂糖、鱉甲、象牙、珊瑚類的商品。鈴木顯然是以其對砂糖了解，受到「辰巳

屋」老闆松原恆七的青睞，1874 年更升任為神戶辦事處的經理職。然而也是在

同一年，松原因中風決定從生意退出，將位於大阪的總店讓給自己的女婿藤田助

七，神戶辦事處則讓給鈴木。於是鈴木以「辰巳屋」為名義，另組鈴木商店，開

始其個人的創業時代。 

    日本幕末開港之後，除來自歐美的工業製品外，來自亞洲的砂糖亦為重要進

口品，這些砂糖或來自香港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的「車糖」或來自臺灣、菲律

賓、爪哇等地區的粗糖，臺灣砂糖的品名則有「好上斗」、「上斗」。總的來說，

甲午戰前的日本砂糖市場，因無關稅的保護，除了「和三盆」的國產砂糖外，尚

有上述亞洲粗糖外，又有歐洲的甜菜糖。就在各國砂糖積極分割日本國內消費市

場的當口，鈴木岩治郎於 1894（明治 27）年甲午戰爭爆發前去世。 

    鈴木岩治郎去世後，其妻よね在其兄長西田仲衛門及同為「辰巳屋」的大阪

藤田助七協助下，繼承岩治郎所遺留下來的事業。よね時代的重要幹部有負責砂

糖部門的柳田富士松，以及樟腦部門的金子直吉，此時期的經營方式是柳田、金

子二人被委以全權推動商務，よね只在重要的問題作最後決定。其中，金子直吉

可說是將鈴木商店推向一流綜合商社的功臣，同時也因為他大膽的投資，替鈴木

商店招致敗亡的命運。 

    鈴木商店於 1907 年的《樟腦ニ關スル履歷書》說明該商店「自明治 29 年（1896

－引用者）起，在臺灣臺北大稻埕建昌街 2 丁目的小松組腦行名義下，從事樟腦

及樟腦油的收購。由於當時臺灣尚不了解樟腦油的價值，因此製腦的時候，取腦

                                                 
9 以下有關鈴木商店、金子直吉之論述，其資料主要引自白石友治《金子直吉傳》(金子柳田兩翁頌德會，1950 年)、城

山三郎《鼠—鈴木商店燒打ち事件》(東京：文藝春秋社，1975 年)、桂芳男《幻の總合商社—鈴木商社》(東京：社會思

想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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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取油。小松組店員於是多方派遣，向臺灣人說明樟腦油的用處及其價值，於是

市場開始出現樟腦油的商品」。 

    不過，鈴木商店在臺灣樟腦業的發展，必須等到 1898 年第 4 任總督兒玉源

太郎及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之後。金子是透過鈴木岩治郎的友人後藤勝造

（後藤回漕店）與後藤新平的關係，才得以接近後藤新平。 

    後藤新平掌理臺政後，推動鴉片、食鹽及樟腦等的三大專賣政策，此三項專

賣政策與改善臺灣總督府財政收入有直接關係。然而，樟腦是引起涉外事件最多

的產業，其最主要的原因係以英、德洋商為主的外國商人自 1860 年代臺灣開港

起，便進入臺灣樟腦的產銷過程。其資本勢力不僅掌握樟腦製品的運銷，更深及

內山的製腦現場，即從生產製造到集散販售，皆由洋行一手包攬。臺灣總督府的

專賣政策以防止樟腦投機及販賣者利益壟斷為由，藉由公權力介入島內的集散運

銷過程，而此正好砍斷洋行樟腦貿易最大的利益來源，引起外商抗議及外交壓力，

也就不難想像。 

    日本樟腦資本的進入臺灣，必須等到 1895 年領有台灣之後，因此算是臺灣

樟腦業的新加入者，在既存的英、德樟腦資本勢力之前，所能發展的空間相當有

限。金子對臺灣總督府樟腦專賣政策明白表示支持之意，顯然在於政府專賣可得

驅逐洋商的效果。然而，當 1899 年臺灣樟腦專賣法通過並付諸實行時，鈴木商

店卻無法繳出 190 萬圓的保證金，因此由總社亦設於神戶的三美路洋行（Samuel 

Smauel & Co.）獲得樟腦的獨家販賣權。於是，鈴木商店將重點放在樟腦油。 

    根據《臺灣樟腦專賣志》的記載，樟腦專賣制施行之後，從 1899 年 9 月至

1900 年 9 月為止的期間，臺灣產樟腦油全部賣給神戶的業者小松楠彌及臺灣貿

易株式會社（由橫濱商人大谷嘉兵衛、增田增藏、安部幸兵衛集資組成）再製成

樟腦。 

    然而 1900 年臺灣總督府認為由樟腦油製成的樟腦，已影響到臺灣產樟腦的

市場行情，因此將樟腦油再製樟腦的業務收回官營，但是實際的再製仍委託民間

業者。鈴木商店與池田商店（店主池田貫兵衛）因而取得再製權，兩商店以獲得

再製時的副產品及臺灣總督府規定數量外的樟腦為代價。兩商店取得此特許的同

時，在臺灣總督府的要求下，放棄原有日本產樟腦及樟腦油的販賣權，並將此權

利轉讓給三井物產合名會社。鈴木商店這項承包業務，一直延續到 1915 年。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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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則以上述承包制度有違背日本政府會計法規定，因此改為樟腦油賣給民間業者，

而所製樟腦全數由政府買回的作法。 

    鈴木商店則於 1919 年完成新式的高溫揮發成份精餾設備，以節省成本並增

加產量。同年日本再製業者又共同組織「再製樟腦株式會社」，在臺灣及日本的

專賣局許可之下，開始混合臺灣與日本產的樟腦油精煉樟腦。鈴木商店除為上述

再製會社的大股東之外，並獨佔再製過程副產品的販賣權。 

    不過，鈴木商店有關樟腦的事業，當然並不侷限於樟腦油的精煉而已。如前

所述，鈴木商店因資金問題，雖無法承攬台灣製樟腦的販賣，但是已開始涉足樟

腦精製事業。日本的樟腦精製產業大致於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與賽

璐珞產業同時發展，大阪、神戶地區大小不同的工廠紛紛成立，連帶對臺、日專

賣局所提供的樟腦需求，相對 1904 年度的 64 萬 9000 斤，成長到 1915 年度的

440 萬斤以上。 

    1918 年 2 月，這些精製業者為避免彼此競爭，集中產製能力，同時爭取臺、

日兩專賣局對國內精製業者原料樟腦（粗製樟腦）需求的重視，於是在海外販賣

業者加入的情況下，共組資本金 600 萬圓的「日本樟腦株式會社」。此會社實為

三井系會社（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朝日樟腦株式會社、藤澤樟腦製造所）及鈴木

系會社（株式會社日本商業會社、葺合樟腦精製所、大日本鹽業株式會社、神戶

樟腦精製所）的合併。 

    整體而言，樟腦只是鈴木商店眾多商務的其中一項，到明治末年，其觸手已

擴及製糖、製鐵、魚油、菸草、酒類、皮革、賽璐珞、麵粉、啤酒、龍腦、製鹽

等部門。其中，當時被認為是鈴木商店能在日後發展到媲美三井物產的綜合商社

之出發點為鈴木商店於 1909 年以 650 萬圓的代價，將 1903 年於九州設立的大里

製糖所轉讓給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因為鈴木商店所投入的資金不過 150 餘萬圓

而已。 

    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金子直吉憑著膽識及運氣，開始囤積鋼鐵之

類戰爭物資，然後進一步延伸到海運業及造船業，可說才是將鈴木商店推舉成為

一流綜合商社的主要原因。 

    鈴木商店在日治臺灣史的重要性，並非全然在於樟腦業，而是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後逐漸被暴露出來其與臺灣銀行之間的不良債權關係，由於雙方無法及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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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解決，日本經濟又遭逢 1923 年 9 月 1 日關東大地震的打擊，結果引發 1927

年昭和金融恐慌，其影響所及不僅陷臺灣銀行瀕臨關閉的危機，更重創日本經濟

而使日本更加速度邁向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路線。，由上述說明，可清楚看出臺

灣樟腦於此之間扮演不可或缺之角色。 

    從統計數據來看，日治時代臺灣樟腦生產的腦灶數與產量，大致可說到 1919

年左右達到頂點，進入 1920 年代中葉（昭和期）之後，可說是一路下滑10。造

成的原因，最主要是人造樟腦的發明。 

    人造樟腦於 1803 年由一位德國科學家運用松節油與鹽酸瓦斯混合，所得到

氣味類似樟腦的無色結晶體，被認為是最早的人造樟腦。早期研製出來的人造樟

腦品質遠遜於天然樟腦，不足為後者之競爭對手。但是歐戰爆發使得天然樟腦運

銷德國受阻，反而促成相關技術的發展。1920 年德國人造樟腦出口量雖僅 21 萬

磅，1928 年卻已高達 423 萬磅之譜11。 

    20 世紀之後的樟腦主要用途為賽璐珞的製造，1899 年臺灣樟腦專賣時，日

本國內並無此項產業，因此臺灣樟腦未經認何加工，直接以粗製品出口。1909、

1910 年日本賽璐珞產業興起，開始對臺灣樟腦有需求。1919 年成立的大日本賽

璐珞會社，一年可消費 100 萬斤的粗製樟腦，1929 年已經超過 200 萬斤。然而，

日本產的賽璐珞製品不具國際競爭力，抑制了對臺灣樟腦需求的成長。 

    

  

                                                 
10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5 年 12 月)1027 頁。 
11 池田鐵作〈天然樟腦と合成樟腦〉(《臺灣時報》1932 年 3 月號，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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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日治專賣制度下的臺灣樟腦生產情形，可從圖 1 看出梗概。 

    圖 1 日治時期臺灣樟腦生產情形(1899-1943) 

 

資料出處：《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5 年 12 月)。 

說    明：1940 年度以前之數據取自臺灣總督府歷年統計書，1940 年度以後則依據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提報之資料。1927

年度以後之數據，不包含臺灣總督府製腦試驗所之製造數量。1913 年度之生產量 2984 萬 7235 斤過於突兀，權衡前、後

年之數據，姑且調整為 298 萬 4723 斤。1943 年度之腦灶數過於突兀，恐出於抄錄上之錯誤，姑且錄之。1926 年無資料。 

 

    即到 1910 年代為止，臺灣樟腦的生產量可說呈現成長的趨勢，爾後不僅一

路衰退，1930 年代以降戰爭所帶來打擊，使得減產的頹勢無法遏止直至戰後。 

    至於臺灣客家族群與樟腦製造的關係，眾所皆知，於清代即已開始。成書於

日治初期 1898 年的《樹杞林志》，所採擷的〈製樟栳竹枝詞〉，即「百樣艱難百

樣人，但為製栳最艱辛。只貪利藪如山大，不怕生番不顧身。可惜營財不顧家，

偏將嫖賭債來賒。朝朝力費千千萬，只博娛歡一夜花。人說腦丁敢使錢，都無長

物在身邊。若教為著身家計，意馬心猿亦可捨。愛民如子地方官，漫把腦丁作匪

看。縱是無家身浪蕩，也遵國法安相守」12，對當時社會一般對腦丁的觀感，有

比較負面的描述。不過可說卻也持平地指出腦丁面對工作條件惡劣、生命安全受

                                                 
12 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 63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 年)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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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威脅，難免有「今朝有酒須盡歡」的浪蕩行為，但是卻不可視之為匪。臺灣客

家人在近百年的樟腦業史所扮演的角色，當然不會僅止於生產最前線的腦丁而已，

從生產到銷售都有客家人的活躍。 

    另一方面，就日治時代樟腦生產與客家人而言，隨著樟腦製造的重心由北向

南移動，有部分的客家人亦向臺灣中南部沿山地帶南下，即所謂臺灣客家族群島

內的「二次移民」。今日高雄市杉林、甲仙等地的客家人，大都是在此背景下由

北而南遷。 

    與此繼續參與製腦的現象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經濟受日本

經濟的影響，呈現熱絡景氣的樣貌，山下的物價及工資水準大幅上漲，結果引發

客家腦丁為求更好的經濟收入與改善生活，紛紛放棄製腦而下山轉業，使得內山

的製腦業者有互相爭奪腦丁，因而被迫增加經營費用之情形13。客家腦丁的下山

轉業顯然對於海外銷售狀況惡化的台灣樟腦業而言，成為「雪上加霜」的打擊，

戰後台灣樟腦製造的衰微，也可說自此已開始浮現出輪廓。 

 

第二節 戰後臺灣官方樟腦製造的結束 

    日治末期，日軍為防禦工程曾在臺灣有相當程度的砍伐樟樹，使得原本已趨

減少的樟樹資源更見枯竭。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製腦設備之時點，全臺經調查

僅剩腦灶 370 座、從業腦丁 1290 人14。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後，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改組為臺灣省專賣

局，原轄之總局 7 課、附屬工廠 8 處分別改組，樟腦業務則由總局 7 科的樟腦科

管理，1946 年 11 月接收時，有成品 40 萬 2709 噸。不過，為求「專賣品生產的

加強及管理」，省府同時將菸、酒、火柴、樟腦分別獨立成立公司。樟腦科改組

成樟腦公司後，專賣局以股東身分繼續管理15。 

    此時的樟腦公司在業務的推廣上，雖曾積極與國府「蘇浙皖區敵偽財產處理

局」洽商，希望能接管位於上海的「中華樟腦株式會社」，但是似乎無任何具體

                                                 
13 吉岡荒造〈臺灣樟腦專賣と其の將來〉(久保天麗編《臺灣經濟政策論》，臺灣經濟社，1920 年 11 月)。 
14 《臺灣省通志稿 經濟志工業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4 年 11 月)168 頁。 
15 〈由臺灣省專賣局工作報(1946 年 4 月-1946 年 12 月)〉(陳鳴鐘、陳興唐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南京出

版社，198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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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該企業原主要由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所屬樟腦精製及芳油精製企業各出資

30%，加上樟腦副產品加工企業出資 10%所創立之企業16。 

    日治末期臺灣的樟腦生產受到戰爭影響受到相當的損壞，接收臺灣總督府專

賣局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最初也只能致力於生產能力的復舊，從 1945 年 11

月至 1946 年 3 月共生產 400 噸左右的樟腦17。然而由於樟樹歸屬不清，導致山林

局禁止部分樟樹砍伐，加上二二八事件的干擾、霪雨暴風、臺中原料採伐的糾紛、

不斷的樟樹走私等因素，使得已趨枯竭的樟樹資源更見嚴重18。 

    樟腦公司接著於 1948 年 3 月再改組為樟腦局，隸屬省建設廳。1949 年 10

月臺灣省政府明令廢除臺灣總督府施行之粗製樟腦、樟腦油專賣等相關法規，改

以「臺灣省樟腦製造及銷售管理規則」與同施行辦法，日治時期的樟腦專賣之度

可說因此延續下來。然而，樟腦局的經營仍遭遇許多難題，由當時報載「省產樟

腦外銷業務，因受人造樟腦競爭及國際局勢之影響，市價步步下跌，迄無起色，

根據樟腦局的看法，尚須半年後始能好轉，而目前該局之財政收支已漸失去平衡，

日形入不敷出」可知，主要係延續 1920 年代即已出現的人造樟腦競爭。樟腦局

為挽救危機，向生管會提出 2 項解決辦法之建議，即（1）保留原有機構，但是

裁員 100 人，其中包括職員 25 人、技工 75 人。現存樟腦由物資局收購，以周轉

生產資金。（2）現有機關裁撤，各樟腦廠改隸公賣局19。 

    1952 年 3 月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通過裁撤樟腦局，在同年 11 月最終

決定裁撤。1953 年 7 月再廢「臺灣省樟腦製造及銷售管理規則」與同施行辦法，

臺灣歷史上的樟腦專賣制度才告正式結束。此後，臺灣的樟腦生產可說分成官方

的公賣局樟腦精煉廠（以下簡稱樟腦廠）與民間的粗製樟腦的生產。 

    公賣局於是奉命接收樟腦局在臺北的財產，林產管理局則承接製腦部門的財

產及樟樹保護林。於此同時，開放民間得遵照林政法令自由煉製粗樟腦，由公賣

局按國際價格收購精煉。換言之，臺灣樟腦的產製程序，至此可說區分成原料供

給的林產局與原料精製與銷售的樟腦廠。 

                                                 
16 〈二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1946 年度工作報告(專賣部分)〉(陳鳴鐘、陳興唐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南

京：南京出版社，1989 年 12 月)。 
17 〈由臺灣省專賣局工作報(1946 年 4 月-1946 年 12 月)〉(陳鳴鐘、陳興唐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南京出

版社，1989 年 12 月)。 
18 林清許〈一年來的樟腦生產〉（《臺樟通訊》創刊號，臺灣省樟腦局編輯委員會，1948 年 5 月 31 日）。 
19 〈樟腦局決定裁撤 所有業務及屬各廠 劃歸公賣局接管經營〉（《聯合報》1952 年 3 月 10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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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賣局奉令接管樟腦局業務，並成立樟腦煉製廠，該廠在下設總務、業務、

工務及主計四課。業務課專負樟腦外銷，工務課則負責製造。樟腦煉製廠基本仍

為省屬單位之一，僅由公賣局負責指揮監督。樟腦廠成立後，當面的課題則是將

儘量設法減低生產成本，期能與人造樟腦競爭20。 

    然而如同當時報載「以目前樟腦外銷，約虧損百分之三○至五○，如予補貼

為數甚為可觀…由公賣局…委託林產管理局代為收購粗製樟腦，以便煉製，因自

樟樹林劃歸林管理局接管以後，腦工出售粗製樟腦，林管局均以本身不製樟腦為

辭，拒絕收購，而公賣局自接收樟腦局以後，在各山上又無專設收購粗製樟腦之

機構，以致影響樟腦生產工作甚大」21。首先可知，樟腦的外銷並未替當時短缺

外匯的臺灣有所貢獻，反而靠省府補助才得以出口。其次，上述樟腦產製一貫生

產體制的破壞，已經成為樟腦廠營運的障礙，此舉甚至可說是促使臺灣樟腦官製

結束的最後一記重擊。 

    1953 年 4 月對外宣稱樟腦廠當面的經營方針是「維持外銷市場，同時擴大

內銷的供應範圍，靜待外銷有利時機時再圖發展」，除積極研發樟腦的新用途，

諸如製造新的合成品和加工品外，更致力於設法增加原料樟腦（粗樟腦）的供應

量22。同年月新任的樟腦廠長饒潤昌即直言製腦原料由林管局代為收購後，原料

供應不繼，無法維持正常生產。因此考慮直接向腦長收購原料，以期達到月產

50 噸之計劃23。1955 年 3 月樟腦廠曾與游腦丁組成的「粗製樟腦生產協會」簽訂

原料採購之合約24。然而到了 1957 年底，原料的穩定且足夠供應的問題仍未獲

得解決，致使生產量銳減，同年下半期僅開工 2 次，每次僅有 100 餘噸的生產，

無法與正常每月產量在 100 餘噸以上相比較25。 

    樟腦廠撥歸公賣局的用意之一，很明顯是欲藉由公賣局的盈餘去填補該廠始

終無法跳脫的虧損狀態。1958 年省政府即從公賣局盈餘撥新臺幣 2000 萬元，對

                                                 

20 〈公賣局定明天 接樟腦局業務 降低成本爭取市場〉（《聯合報》1952 年 11 月 30 日，第 5 版）。 

21 〈補貼樟腦外銷 尚待省府最後決定 因虧損數字太大〉（《聯合報》1953 年 2 月 22 日，第 5 版）。 

22 〈樟腦廠業務 將改變方針〉（《聯合報》1953 年 4 月 3 日，第 5 版）。 
23 〈饒潤昌接長樟腦廠 將直接收購原腦 並儘量減少虧損〉（《聯合報》1953 年 4 月 16 日，第 5 版）。 
24  臺灣銀行〈臺灣經濟日誌〉（《臺灣銀行季刊》歷年版）、〈樟腦產業面臨歧路 應予扶持呢,還是聽任其自然發展〉（《聯

合報》1956 年 4 月 28 日，第 4 版）。 
25 〈樟腦廠 半年開工兩次〉（《聯合報》1957 年 11 月 17 日，第 2 版）。 

http://www.ntm.gov.tw/tw/public/public.aspx?no=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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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腦廠進行轉投資，以謀求產量的增加26。要解決產量不足的問題，從報載當務

之急，即「一、必須走向產製運銷一元化，並統籌辦理原木供應，山地製腦與成

品銷售及生產計劃等業務。二、為促進生產，滅低成本，應訂定樟腦產銷管理辦

法，加強對樟樹之處分及造林計劃與粗腦生產者之管理，並合理降低原木代金計

算標準，鼓勵粗腦增產」27，可說原料問題依然如故，未見根本解決。對公賣局

而言，樟腦廠已然變成亟待解決的棘手問題，翌（1959）年底公賣局發表包括人

員裁減、固定費用減少、發展副產品業務發展等項目的「樟腦事業改革方案」28。 

    臺灣省府政府所核可的樟腦廠改革計畫，在其所謂自給自足的原則下，推動

「林業工業化」，即除製腦及提煉香料外，增加三夾板，軟木等副產品之增產，

但是實際上所需支付產品加工技術仍然無著29。由此已可清楚看出樟腦廠的經營

無法再靠本業的製腦，而必須以新產品的開發來維持營運。樟腦廠停閉的命運及

製腦民營的歸結，在 1960 年預算因列有新臺幣 300 萬元虧損，被臺灣省議會退

回要求重編時，即被議會告知准予試辦一年，如有虧損即開放民營30。 

    值得留意的是，臺灣省議會很早就有精製樟腦民營的聲音，只是臺灣省政府

方面尚未有如此打算，1959 年 12 月省主席周至柔在議會答辯時，仍以製腦事業

尚未獲利為由而拒絕。不過，精製樟腦民營的意見不絕於後，1962 年 9 月臺灣

省議會第二屆第五次臨時大會，基於其內部所設專案小組調查認為「該廠年年虧

損，業務無法擴展，薄荷事業又不可靠，且與民爭利，該廠理應從事樟腦及薄荷

兩者以外之高級香料方面謀求出路，以改進該廠業務，否則即無經營之價值」之

結論，議決要求政府當局將樟腦廠轉為民營，以減少政府虧損31。 

    不過，樟腦廠停閉的命運要到 1967 年初才正式到來，台灣省政府第 908 次

省府會議終於決定在一年之內關閉，樟腦精製開放民間經營，70 餘年樟腦官製

可說至此終焉32。 

    1967 年樟腦廠的裁撤顯然對與此產業有密切關聯的客家族群帶來相當程度

的影響，不過客家族群離開樟腦製造並非從此開始，如前所述，1920 年代即見

                                                 
26 〈省撥兩千萬 投資增產樟腦 預計年產五百噸〉（《聯合報》1958 年 8 月 15 日，第 5 版）。 
27 〈樟腦業復甦 產銷均將大增〉（《聯合報》1958 年 8 月 24 日，第 4 版）。 
28 〈七年來工農投資額 本省超過一五五億 周主席昨在省議會宣布 公賣局將整頓樟腦工廠〉（《聯合報》1959 年 12 月

9 日，第 3 版）。 
29 〈省府通過計畫 改革樟腦廠 增加副產品為原則〉（《聯合報》1960 年 8 月 17 日，第 5 版）。 
30 〈樟腦廠預算 被退回重編〉（《聯合報》1960 年 10 月 6 日，第 2 版）。 
31 〈省議會昨閉幕 通過動議反對匪入聯國 促將樟腦廠轉移給民營 請劃分公民營保險業務〉（《聯合報》1962 年 9 月

27 日，第 2 版）。 
32 〈樟腦廠沒生意 年內結束 如民間願意經營 公賣局決予協助〉（《聯合報》1967 年 1 月 10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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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家腦丁下山另尋謀生之途。戰後，這種情形依舊持續，其原因可舉出幾點，

首先是腦丁的待遇未因統治者的更迭而有明顯改善。 

    戰後初期，樟腦製造現場的生產仍延續日治時期腦長與腦丁的組織，腦長居

樟腦局（收購者）與腦丁（腦丁）之間，負有招募腦丁、協助調查原料、修築腦

寮及腦灶道路、管理製腦設備、集中併上繳樟腦製品、供應腦丁生活用品、指導

腦丁生產等任務33。腦丁為實際的生產產者，其將所生產的樟腦及其他相關產品

經由腦長交給樟腦局，以獲得「收購價格」的代償。表 1 為戰後初期「收購價格」

的計算方式。 

表 1 戰後初期樟腦局對腦丁支付「收購價格」之計算方式 

1 基本價格 a+b=436.92+137.97≒575 

  a 標準腦灶 1 個當米每公斤臺幣 1 元時。 

    腦丁(男女各 1 人及小孩 3 人)所需生活費為臺幣 568 元(200 元為購米費用、368 元為日常生活費用)，每灶平均月

產量 130 公斤→(568 130)     436.92（ 腦丁實際所得） 

  B 腦長佣金：平均占收購價格之 24 →（436.92    ）     137.97 

2 收購價格之基本價格 575 [  增加率(   )  (米價  )] 

  C 增加率：米價每公斤漲 1 元時，收購單價增加部分與基本價格的比率。 

    米價每公斤漲 1 元時，米的費用由 200 元增為 400 元，而米價與其他必需用品費用漲率為 1：0.676，因而此部分

將增加費用為 368                  

    米價每公斤上漲 1 元時的增加率為（          ） （       ）             ⁄  

資料出處：章錦之〈粗製樟腦品收購單價計算方法〉（《臺樟通訊》第 1 卷第 2 期，臺灣省樟腦局編輯委員會，1948

年 6 月 30 日）。 

    雖然其計算方式仍有許多不明之處，留待今後更進一步的研究，不過仍可看

出樟腦局的收購價格係以價為基準，再配合其所謂的增加率而算定。樟腦局當局

以米價等同腦丁的生活費，因此即使遇到物價波動，仍具有穩定腦丁生活之功能。

而且此基本單價以各監督所林木區為單位，非全省統一，因而每區各灶收入應很

均等。屬於同辦事處的各監督所由於相距不遠，因而物價亦不致差異懸殊34。然

                                                 
33 楊選堂《臺灣之樟腦》（臺北：臺灣銀行，1952 年 6 月）60 頁。 
34 此時樟腦局設有新竹、臺中、嘉義及花蓮等四個製腦辦事處（楊選堂《臺灣之樟腦》，臺北：臺灣銀行，1952 年 6 月，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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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算法是否能夠抵擋戰後臺灣惡性通貨膨漲的衝擊，仍有必需再深入究明之

必要。 

    不過，即便在當時，對上述的算式已有不僅無法使腦丁的生活安定，亦無法

使之脫離貧困的境遇之批評。亦即樟腦局以 1 公斤配 1 臺斤（0.6 公斤）給一家

5 口人的腦丁，僅能維持不致飢餓的程度而已。加上所設定標準腦灶每月產量為

130 公斤，由於各山場的生產條件不盡理想，事實上很難達成此標準。因此，從

起算基本價格開始，腦丁的收入便已被打折扣，腦丁實際上無法獲得上表所列收

入。再加上腦長的佣金併入樟腦的收購價格，已對腦丁造成不利，腦長因居於仲

介的位置，亦見暗扣腦丁工資，在正當佣金之外，向腦丁索取報酬或擅自提高佣

金比例之情事35。 

    若以今日之觀點而論，這種論件計酬的作法未能考慮到腦丁製腦時所付出的

勞動密度與強度，只能說是齊頭式的平等。加上一家五口的腦丁每月生活費為新

臺幣 586 元，實際卻只獲得新臺幣 436.92 元。換言之，在此計算方式之下，無

論其增加率有多大的變化，其家計先天上的不足很難有根本性的改變。再加上腦

長一手包辦從樟腦製造到腦丁日常生活之所需，腦長與腦丁之間除上述的盤剝關

係外，極有可能尚存在金錢借貸關係，顯然是腦丁不易離開山場放棄製腦的原因

之一，唯此點仍需今後更多的實證研究才能掌握其實情。 

    不過，戰後初期腦丁的勞動條件，應可說有相當程度是延續日治時代的作法，

其性質不改國家權力經由其代理人（腦長）對腦丁進行多重「不等價交換」，以

此壓低臺灣樟腦的生產成本，而得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此體制雖然維繫了臺灣

樟腦的生產，位於底層的腦丁卻被迫強忍生存邊緣的窮困貧乏，因此當腦丁的家

計無法維持或有收益更好的工作機會出現時，臺灣的樟腦生產隨時會因腦丁的廢

業而停頓。換言之，這種生產體制始終存在著腦丁廢業的推力。實際上，1949

年樟腦政策性減產後，為數甚多的腦丁永久性放棄製腦另尋其他謀生之道36。當

然，不可或忘的是戰後臺灣的工業化發展，亦形成腦丁日漸稀少、後繼無人的重

要拉力。 

                                                 
35 楊選堂《臺灣之樟腦》（臺北：臺灣銀行，1952 年 6 月）57-60 頁。 
36 戰後初期，山場的「製腦組合」改組為「製腦事業改進社」，政府以貸款方式予以扶持，然而僅允許腦長成為該社之

社員，因此在性質上，充其量只是在維護腦長的實力，以供作其與腦丁之間的中介者而已，楊選堂《臺灣之樟腦》（臺

北：臺灣銀行，1952 年 6 月）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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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如前所述，由於 1953 年 7 月「臺灣省樟腦製造及銷售管理規則」與

同施行辦法之廢除，民間粗製樟腦的生產成為可能，開始在客家地區出現這類的

業者。根據《新竹縣志續修（民國 41 年至 80 年）》之記載，「民國 40（1951：

引用者）年代至民國 56年樟腦開放民營以前，其時本縣約有腦丁 40餘人，此等

腦丁相當於林班領班，大約每 2-3個工人合作管理 1個樟腦蒸餾灶，大約每個樟

腦蒸灶每月可生產粗樟腦 1500公斤，當時全縣約可生產粗樟腦 60萬斤之譜。每

年收入大約有新臺幣 6、700萬元之譜」。另外，在 1967 年精製樟腦公營制度消

滅之前，新竹縣從事粗製樟腦之民間業者，多係熟識此行業之腦丁經營。例如橫

山鄉內灣村中正路 42 號的「楠本製油廠」（經營者楊盛泉，1958 年 7 月 1 日獲

准營利事業登記，資本額新臺幣 3 萬元）、關西鎮北斗里博愛路 98 之 1 號的「芳

成製腦工廠」（經營者黃晃秀）、關西鎮南雄里中正路 30 號的「建泰樟葉油店」

（經營者李綱聰，1961 年 1 月 13 日核准營利事業登記，資本額新臺幣 1000 元）、

關西鎮「泰一粗腦行」（經營者張奕鳳）、關西鎮北斗里正義路 36 之 3 號的「林

樟腦加工廠」（經營者林元金，於 1965 年 1 月 14 日核准營利事業登記，資本額

新臺幣 2 萬元）。其中，「楠本製油廠」規模較大，產量多且經營時間較久，其訂

約收購之對象為樟腦廠37。 

 

結論 

    在前二年度，有關臺灣歷史上的樟腦業與客家人的關係，分別就清代、日治

時代進行研究，本子計畫則以戰後臺灣樟腦業的消失與客家人為主題進行研究。

以下，為本子計劃目前所得到的結論。 

1、 臺灣歷史中的樟腦業與客家人有密切關聯，但是並非客家人獨有所謂的「族

群經濟」的一部分。應該可說樟樹分布的地區與客家人居住地區有重疊或鄰

接之情形，所以樟腦製造才與客家人有所關連。而客家人在臺灣的分布情形，

則須以另外的歷史脈絡思考及論述之。另外，若仔細爬梳各種相關資料，並

將焦點置放於族群一點上，可知臺灣的樟腦業一如其他產業一樣，族群間的

分工合作才是維繫臺灣樟腦產銷鏈得以建立的主要因素。 

2、 臺灣樟腦的生產發生很早，姑且以 1860 年代門戶開放到 1960 年代公賣局樟

腦廠停閉論此 1 世紀的的興衰變遷，可清楚看出自 1860 年至 1910 年代為發

                                                 
37 《新竹縣志續修（民國 41 年至 80 年）》（竹北：新竹縣政府，200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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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階段，到 1920 年左右產量達到高峰之後，開始走下坡，直至 1967 年官樟

腦官製結束。 

3、 臺灣樟腦業終至衰亡的原因，可舉出如下幾點。 

(1) 原料問題：臺灣自有樟腦的商業性生產開始，即為資源掠奪性質的經濟活

動。砍伐完畢的原樟樹林之區域，並非設法復育重植，而是繼續開墾為田

園，因而造成原始樟樹林資源的不斷消失。日治到戰後雖有所植林復育，

但是顯然成效不足以遏止樟樹資源減少之趨勢。 

(2) 產品問題：由於此一世紀臺灣的化工(或可言生科)技術落後，因此長期以

來，只能以原料生產為主。其結果不僅無法敵擋人造樟腦乃至塑膠等新生

化工產品的競爭，亦無法對樟腦、腦油及其他副產品有更技術密集的加值

運用，以求轉型，致使整個產業的發展受到極度限制。 

(3) 勞力問題：山場的粗樟腦生產，對勞動者腦丁而言，亦為資源掠奪性質的

經濟活動，腦丁必須忍受惡劣且危險的工作條件與環境。因此對山場的粗

樟腦生產勞動者而言，始終存在一股「離腦下山」的推力，當外界的拉力

足夠時，這股推力就會相對變得巨大。1910 年代客家腦丁的「離腦下山」，

或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臺灣經濟活絡的短期現象，但是戰後整個臺灣

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結構性變化，山下的拉力大過山上的推力時，樟腦

製造與台灣其他產業(如煤礦業)一般，不僅既有的勞動者紛紛廢業，亦無

新的勞動者填補此空缺，既有的勞動者則趨於老齡乃至凋零。 




